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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复核决定书 
 

 

〔2022〕4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
关于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 

有关责任人纪律处分复核的决定 

 

申请人： 

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，A 股证券简称：宋都股份，A

股证券代码：600077； 

俞建午，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； 

郑羲亮，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。 

 

申请人不服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《关于对宋都

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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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〔2022〕41号，以下简称《决定》），提出复核申请。本所按照

规定受理后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复核实施办法》等规则，组

织复核委员会召开了复核会议。现该复核事项已审核终结。 

一、复核事项基本情况 

《决定》认定，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

及有关责任人存在两项违规事实：一是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公告

披露不真实、不完整。二是公司未完成股份回购方案。时任董事

长俞建午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和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，未能勤勉

尽责，未能对公司股价敏感信息进行充分核查并如实完整披露；

同时，时任董事长俞建午负责股份回购方案制定、公布和实施，

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。时任董事会秘书郑羲亮作为

公司信息披露事务具体负责人，对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公告的信

息披露不真实、不完整负有责任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

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纪律处分办法》）和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——纪律处

分实施标准》（以下简称《纪律处分标准》）等规定，本所对申请

人予以公开谴责。 

二、申请人复核请求及理由 

申请人认为，一是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比例为 2.46%，不属于

公司的重要股东，公司在异常波动核查过程中没有义务对员工持

股计划减持进行核查和披露；二是持有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（以下简称董监高）与员工持股计划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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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独立，董监高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份额不属于董监高持有

的公司股份；三是董监高放弃员工持股计划对应出资份额的全部

收益属于从轻、减轻纪律处分的情形；四是员工持股计划减持未

披露和未实施股份回购属于两个独立的违规事实，不宜合并处

理。对于上述复核理由，申请人在纪律处分申辩及听证过程中已

经提出并充分阐述。 

三、本所监管业务部门陈述的意见 

公司发布锂电相关合作协议公告后，股价随即发生大幅异

动。本所于公告发布当日即发函要求公司结合相关方减持安排说

明交易目的。在前期监管过程中，本所也曾口头督促公司核实近

期员工持股计划到期情况及后续减持安排，并要求公司在异动及

风险提示公告中作出披露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中，现任董监高持

有份额占比达 27.84%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是否减持在一定程度

上可以反映公司现任董监高对公司股价的未来预期，受到投资者

高度关注，属于《股票上市规则》中规定的可能对股票交易价格

产生较大影响的敏感信息。申请人提出的员工持股计划不属于应

当核实、披露信息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。 

公司明确知悉员工持股计划减持安排，但期间多次发布异动

及风险提示公告时均未依规核实并披露员工持股计划大额减持

安排情况，相关信息披露不真实、不完整。公司直至员工持股计

划完成减持后才予以披露，而公司股价随即大幅下跌，造成极大

的负面市场影响。公司时任董事长俞建午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和

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，时任董事会秘书郑羲亮作为公司信息披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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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务具体负责人，事前知悉员工持股计划减持安排并同意减持相

关股份，但未督促公司如实进行信息披露，应当对公司违规行为

负有主要责任。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就相关违规对申请人作出

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。 

申请人违规行为已经达到《纪律处分办法》《纪律处分标准》

规定的公开谴责标准。申请人明确知悉员工持股计划减持安排但

拒不如实完整披露，主观故意明显，并造成极大的负面市场影响。

相关董监高作出放弃收益的承诺，不足以消除违规行为造成的不

良影响，不构成本所规则规定的可以从轻、减轻实施纪律处分的

情形。此外，相关申请人涉及两项违规合并处理，符合本所相关

业务规则，与以往处理惯例保持一致，且客观未加重其纪律处分。 

综上，申请人违规事实清楚、情节恶劣，已经达到本所公开

谴责标准，相关复核理由不能成立。本所对申请人予以公开谴责

与其违规性质和情节相适应，并无不当。 

四、复核委员会复核意见 

复核会议审议认为，本案中，公司公告签署锂电相关合作协

议，虽同时披露提示了项目具有重大不确定性，但公司股价依旧

发生异动且连续大幅上涨。本所前期已发函明确要求公司结合相

关方后续减持安排等说明交易目的，并核实董监高人员及其他相

关方的股票交易情况。在此情况下，公司及其董监高本应向市场

充分揭示风险，及时对董监高参与且占有一定比例的员工持股计

划等其他重要股东减持意图和持股变动相关情况等影响股价敏

感信息予以审慎关注、核实，并如实、完整披露。但公司并未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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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核实相关员工持股计划可能的大额减持情况，反而在期间多次

发布异动及风险提示公告时隐瞒前期已经知悉的公司员工持股

计划的大额减持安排，直至员工持股计划完成“清仓式”减持并

造成极大的负面市场影响。申请人俞建午、郑羲亮作为公司时任

董事长和时任董事会秘书，持有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且事前知悉员

工持股计划减持意向，但并未督促公司如实披露，主观故意明显，

应当对公司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。申请人提出的员工持股计划

减持不属于应当披露事项、作出放弃收益承诺等异议理由不能成

为减轻违规责任的合理理由，不予采纳。 

申请人违规事实清楚，情节严重，本所对申请人作出的公开

谴责纪律处分依据充分，实施程序规范，并无不当。经参会委员

表决通过，复核委员会形成复核意见，同意维持本所对申请人作

出的纪律处分决定。具体审核意见如下： 

一是申请人主观故意明显且造成较大负面市场影响，违规情

节严重。本所对申请人作出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，符合本所业务

规则，与其违规后果、情节相适应，并无不当。公司于 2022 年

3 月 13 日发布签署锂电相关合作协议公告后，公司股价随即发

生大幅异动，在 2022 年 3 月 14-22日期间连续 7个交易日涨停。

而公司 2018年员工持股计划于 2022年 3月 22-23日将所持股票

全部卖出。公司现任董监高在上述员工持股计划中持有份额占比

达 27.84%，因此该员工持股计划是否减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

映公司现任董监高对公司股价的未来预期，受到投资者高度关

注，属于《股票上市规则》中规定的股票价格敏感信息，公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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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及时核查并如实、完整披露。在公司股价严重异常波动期间，

员工持股计划减持安排更是具有重大敏感性。公司在知悉员工持

股计划有明确减持安排的情况下，拒不按照规则规定和监管要求

披露相关股东减持事项，造成严重负面影响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

于 2022 年 3 月 8 日决定出售所持股票，公司时任董事长、时任

董事会秘书均知悉相关减持安排。公司于 3 月 13 日发布锂电相

关合作公告并同时披露项目尚不具备专业知识储备、技术、人员，

未能进行实地考察，存在信息不对称性、项目无法顺利推进等风

险，公司 3名独立董事均投出弃权票。本所立即发函就项目交易

商业合理性、相关利益安排、资金来源等事项进行问询，特别要

求公司结合相关方后续减持安排说明交易目的、核实董监高等股

票交易情况，并要求公司于 5个交易日内回复。但公司拒不及时

作出有针对性的回复，期间虽多次发布异动及风险提示公告，但

均未披露已明确的员工持股计划减持安排的股价敏感信息。直至

员工持股计划大幅减持后次日，公司才披露员工持股计划减持安

排，直至 3月 28日才部分回复本所问询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“清

仓式”减持后，公司股价随即于 3月 23日跌停、3月 24日跌幅

达 8.77%，造成极大的负面市场影响。 

综上，在股价发生严重异动及本所已进行有针对性问询的情

况下，公司未及时回复监管问询，期间多次发布异动及风险提示

时也未依规披露员工持股计划大额减持安排情况，相关信息披露

不完整，存在重大遗漏。公司时任董事长俞建午作为公司主要负

责人和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，时任董事会秘书郑羲亮作为公司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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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披露事务具体负责人，均事前知悉员工持股计划减持意向，在

3 月 22 日召开的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中表决同意减持相关

股份，但并未督促公司如实、完整进行信息披露，应当对公司相

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。上述违规事实有公司公告、听证记录

等证据予以证明，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也作出相

应认定，违规事实清楚，主观故意明显，情节恶劣，已达到《纪

律处分办法》《纪律处分标准》规定的公开谴责标准。本所对申

请人予以公开谴责，与其违规性质和情节相适应，并无不当。 

二是公司董监高作出放弃收益的承诺，不足以消除违规行为

造成的不良影响，不构成可从轻、减轻实施纪律处分的情形。公

司未及时回复本所监管问询，在异动公告和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

告中故意隐瞒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大额减持安排，未能明确市场预

期，反而可能对投资者决策造成重大误导。员工持股计划完成“清

仓式”减持后，公司股价大幅下跌，造成严重的市场负面影响。

公司董监高放弃员工持股计划减持收益，并不能减轻相关信息披

露违规对投资者合理预期造成的重大影响，与违规行为造成的负

面影响不具有针对性和匹配性，不足以达到本所规则规定“已经

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不良影响”的可从轻、减轻处理的情形。相关

申请人提出已采取补救措施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。 

此外，相关申请人涉及两项违规合并处理，符合《纪律处分

标准》规定的合并处理情形，与本所以往处理惯例保持一致，客

观上也未因合并处理加重其纪律处分。因此，对申请人提出两项

违规性质不同而不宜合并处理的复核理由不予采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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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复核决定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复核实施办法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，

本所作出以下复核决定：维持《关于对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

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》（〔2022〕41 号）对申请

人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长俞建午、时任董事会

秘书郑羲亮予以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决定。 

    本复核决定为本所的终局决定。 

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○二二年七月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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